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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新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海新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北海新力 

股票代码：000582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海市机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海市福成机场 

通讯地址：北海市福成机场 

联系电话：0779-8512845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OO四年四月二十日 

 

 

 



 2

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披露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

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

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

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北海新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持股报告书披露

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持有、控制北海新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权转让须取得国资委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

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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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机场投资   指  北海市机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新力                           指  北海新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                           指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转让              指  指机场投资受让华能集团持有的北

海新力4711.795万国有法人股, 

占其总股本25%的行为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北海新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变

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海市机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  东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福成机场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企)4505001200183(1-1)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72977627-6 

国税登记号：北字 450502729776276 号 

地税登记号：桂字 45051172977627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 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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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1 年 8 月 27 日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经营、物业经营与管理，国内商

业及物资贸易（法律、法规政策允许部分） 

营业期限：2001 年 8 月 7 日至 2011 年 8 月 6 日 

股东构成情况：北海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占99%，北海市国有资产监管营运中

心占1%； 

通讯地址：北海市福成机场航站搂 

邮政编码：536111 

联系电话：0779-8512845 

传真：0779-8512845 

 

根据北海海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截止 2003 年 12 月 31 日，本

公司资产总额为 23181.3 万元，净资产（股东权益）为 23040 万元。 

 

二、本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北海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99%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北海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企业经营范围为：为北海建筑项目筹措资金；开展经营性、开发性投资业务；

建筑项目咨询服务；国内商业及物资贸易（法律法规允许部分）。 

北海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是北海市政策性投资公司，其

出资人和主管单位为北海市计委。 

本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北海市计委。 

本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100% 

 

 

            99%                1% 

 

北海市计委 

北海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市国有资产

监管营运中心 

机场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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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情况 

 

四、截止本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本公司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本次持股变动情况 

本公司在本次持股变动前,未持有北海新力的任何股份。根据本公司与华能

集团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将受让华能集团持有北海新力25%股权。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北海新力4711.795万股，占北海新力总股本 

的25%。 

二、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华能集团 

受让方：机场投资 

转让标的：北海新力4，711.795万国有法人股权 

2、转让方式：华能集团将所持北海新力25%股权通过协议的方式转让给机场

投资。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述股权性质未发生改变。 

3、定价依据及转让价款总额：以北海新力2002年经过审计的年度报告为依

据,参考其2003年第三季度经审计的季度报告,并结合北海新力公司资产赢利能

 
姓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有无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
他公司兼职情况 

陈东 中国 广西北海 无 董事长 

陈萍华 中国 广西北海 无 董事 

吴绍松 中国 广西北海 元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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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转让双方的经济性质,转让价款总计10,463万元。 

4、转让价款支付方式：自股权转让协议经华能集团与本公司签署之日起15

日内， 本公司向华能集团预付转让价款的30%，计3，139万元，该款项存入华能

集团专用帐户；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准予公告并办妥登记过户手续

后15日内，本公司向华能集团支付转让价款的全部余额，计7，324万元。 

5、协议签订时间：2004年4月20日。 

6、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获得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批准后方可生效。 

三、本次股份转让附加特殊条件 

在提交本报告书之前，本股份转让事宜没有其他附加的特殊条件，不存在

补充协议，协议双方不存在就股权行使的其他安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的其他信息 

   北海新力与本公司在主营业务上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本公司拟长期持有北海新力的股权，但没有继续增持北海新力的股份的计

划，也没有在一年内改变北海新力主营业务或者对北海新力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

整的设想。 

本公司与另一股权受让方没有通过协议、合作、关联方关系等途径扩大对北

海新力股份的控制比例、或者巩固对北海新力的控制地位，在行使表决权时采取

相同意思表示。本公司与另一受让方北海市高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不是一致

行动人。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无买卖北海新力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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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持股变动的有关信息做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其他

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北海市机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机场投资的法人营业执照； 

2、机场投资的税务登记证； 

3、本公司与华能集团转让北海新力的《股权转让协议》。 

 

备查文件放置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 

 

 

 

北海市机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